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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力市场运营基本规则 

（国家电监会 2005 年 10 月 13 日发布 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

令第 10 号）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为了规范电力市场行为，依法维护电力市场主体的合

法权益，保证电力市场的统一、开放、竞争、有序，根据《电力

监管条例》和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，制定本规则。 

第二条 本规则适用于区域电力市场。 

第三条 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（以下简称电力监

管机构）负责区域电力市场运营的监督管理。 

第二章 市场主体与交易机构 

第四条 电力市场主体包括按照有关规定取得电力业务许可证

的发电企业、输电企业、供电企业，以及经电力监管机构核准的

用户。电力调度交易机构包括区域电力调度交易中心和省、自治

区、直辖市电力调度机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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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款所称供电企业包括独立配售电企业；前款所称区域电力

调度交易中心包括区域电力调度中心、区域电力交易中心。 

第五条 发电企业、输电企业和供电企业按照有关规定取得电

力业务许可证后，方可申请进入区域电力市场，参与区域电力市

场交易。用户经电力监管机构核准后，可以参与区域电力市场交

易。 

第六条 电力调度交易机构负责电力调度、电力市场交易、计

量结算。 

第三章 交易类型与方式 

第七条 电力市场交易类型包括电能交易、输电权交易、辅助

服务交易等。 

第八条 电能交易按照合约交易、现货交易、期货交易等方式

进行。 

电能合约交易，是指电力市场主体通过签订电能买卖合同进

行的电能交易。电能买卖合同约定的电价，可以由双方协商形成、

通过市场竞价产生或者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确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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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能现货交易，是由发电企业通过市场竞价产生的次日或者

未来 24 小时的电能交易，以及为保证电力供需的即时平衡而组织

的实时电能交易。 

电能期货交易，是指电力市场主体在规定的交易场所通过签

订期货合同进行的电能交易。电能期货合同是指在确定的将来某

时刻按照确定的价格购买或者出售电能的协议。 

电能交易以合约交易为主、现货交易为辅，适时进行期货交

易。 

第九条 电力市场具备规定的条件，并经电力监管机构批准，

可以进行输电权交易、辅助服务交易等。 

第四章 电能交易 

第十条 电能合约交易可以由电力调度交易机构具体组织实施，

也可以由电力市场主体双方协商进行。 

第十一条 电力调度交易机构按照区域电力市场运营规则对合

约电量进行分解，其分解方法应当对电力市场主体公开。合约电

量分解后因故需要修改的，电力调度交易机构应当及时向合约各

方通报原因。 



 - 4 - 

第十二条 输电企业应当按照法律和国家政策的规定，优先与

依法取得电力业务许可证的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签订合同，全额

收购其上网电量。 

第十三条 电力调度交易机构应当按照区域电力市场运营规则

组织电能现货交易。 

第十四条 发电企业进行电能现货交易，应当以单个机组为单

位报价。经批准，同一发电厂的多个机组可以集中报价。由多个

发电厂组成的发电企业不得集中报价。禁止发电企业串通报价。 

第十五条 电力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应当有利于促进电力市场公

平有效竞争、有利于输电阻塞管理。 

第十六条 所有电能交易必须通过电力调度交易机构安全校核

后执行。 

第五章 输电服务 

第十七条 输电企业应当公平开放输电网，为电力市场主体提

供安全、优质、经济的输电服务。 

第十八条 输电企业应当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输电电价，并接

受电力监管机构的监督检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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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条 输电阻塞管理方法由电力监管机构根据电网结构和

电力市场交易方式确定。 

第二十条 电力市场因规避输电阻塞风险的需要，经电力监管

机构批准，可以组织开展输电权交易。 

第六章 辅助服务 

第二十一条 电力市场主体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提供用以维护电

压稳定、频率稳定和电网故障恢复等方面的辅助服务。 

第二十二条 辅助服务分为基本辅助服务和有偿辅助服务。 

基本辅助服务是电力市场主体应当无偿提供的辅助服务。有

偿辅助服务是电力市场主体在基本辅助服务之外提供的其它辅助

服务。有偿辅助服务在电力市场建设初期采取补偿机制，电力市

场健全以后实行竞争机制。 

第二十三条 辅助服务的具体内容、技术标准、提供方式、考

核方式，由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另行规定。 

第二十四条 电力调度交易机构应当定期对电力市场主体提供

辅助服务的能力进行测试。测试结果应当公布并向电力监管机构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3246


